
第1章  总  纲
    
1.1设计目的
通过中央财政补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森林抚育，重在探索森林抚育乃至整个森林经营的新方法、新路子，以便积累经验，最终建立符合客观实际又切实可行的森林经营模式和相关技术标准。同时，通过经验的积累，逐步完善森林经营的政策、措施、制度和管理机制。
进行技术设计，就是要引导林农在森林抚育乃至整个森林经营过程中，按技术要求作业，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改变以往粗放经营的格局，实行集约经营，以此来提升森林的产量和质量，从而实现森林的永续利用和最大限度的发挥森林的多种效能。
1.2指导思想
一是坚持以科学发展和现代林业理念为指导，以森林经营为基础，以调整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为手段，以科技为支撑，以促进森林健康和提高森林质量为目的，通过对公益林中的人工中幼林实施抚育间伐等营林措施，不断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资源质量、林地生产力和综合效益，增强森林碳汇功能，推进林业由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转变。二是深化林业改革，改善森林结构，大力营造优良林木，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三是深入贯彻建设两型社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技手段，打造林业新形象。四是改变森林培育投资方式，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五是通过中央财政补贴森林抚育项目实施，探索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森林经营补贴制度，为林业的稳健发展建立新的、切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1.3主要依据
（1）《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抚育作业设计规定》和《森林抚育检查验收办法》的通知》（林造发[2014]140号）；
（2）《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     
（3）《生态公益林建设导则》（GB/T 18337.1）；
（4）《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
（5）《森林采伐作业规程》（LY/T 1646）；
（6）《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
（7）《湖南省林业厅关于认真做好2014年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工作的通知》湘林造[2014]3号；
（8） 《湖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2013年）；
（9） 《湖南省林木采伐伐区调查设计技术规定》（201107）；
（10）湖南省林业厅文件湘林造〔2018〕3号《湖南省林业厅关于做好2018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森林抚育补助工作的通知》（2018年2月）。
1.4基本原则
    （1）统一规划，相对集中原则
按照国家林业局《森林抚育作业设计规定》（林造发[2014]140号）相关要求，对照《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湖南省林木采伐伐区调查设计技术规定》（201107）及《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18337.3－2001），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做到相对集中连片。
    （2）促进就业原则
中央财政补贴森林抚育项目，除加强中幼林抚育管理，提高森林质量和森林的多种效能外，也是一项在新形势下全面提升农村生活水平，解决部分林农经济困难的惠农项目，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原则上必须由林权者自身完成，个别不懂机械操作或没有机械（如割灌机、油锯等），需要雇用技术人员的，方可请他人协助完成，原则上能就近请人的，不舍近求远，以提高作业区的就业机会和降低生产成本。
    （3）自愿、公开原则
中央财政补贴森林抚育项目是一项惠农项目，在安排任务时，必须向广大林农予以公示，让林农在了解国家政策的基础上，本着林农自愿的原则来接受任务，决不搞非正常手段来强制林农接受任务。
    （4）与优材更替、无节良材培育相结合的原则
森林抚育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与优材更替、无节良材培育结合起来。对作业区中自然整枝不良的林木，要结合抚育对其进行修枝，其中幼龄林阶段，其整枝高度不得超过树高的1/3，同时结合抚育对林中小面积空地，或生长不良无培养前途的林木，要用优质苗进行补植和更替，以求更好地提高森林质量和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效能。


第二章  设计区概况

2.1自然地理条件
2.1.1地理位置
临湘市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下游洞庭湖与长江汇合处的南岸，介于东经113°18′45″～114°45′04″，北纬29°12′00″～29°51′06″之间。北临长江，南接岳阳市，东与湖北省赤壁市、崇阳县、通城县毗邻，西与岳阳市云溪区接壤，素有“湘北门户”之称。它既是湘鄂两省交界之地，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岳阳市的卫星城市，区位优势十分显著。
2.1.2地貌
临湘市地处幕阜山余脉东北角，属湘北丘陵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区，整个地势自东南向西北按低山、丘陵、岗地、平原逐级倾斜。东南部为低山区，最高峰为大药菇山，海拔1261米，中部为丘陵区，西北部地形平缓，海拔多在100米以下，以沿长江一带最低，海拔仅21.7米。从东部的药菇山到北部的长江，相对高差1239.3米。
2.1.3气候 
项目区域的气候属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大陆季风湿润性气候区，受季风影响比较强烈，冷暖空气交替明显，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寒冷期短，温热期长，年平均气温16.5℃，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3.9℃，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8.9℃，历年最低温度-13.7℃(1997年1月30日)，历年最高温度39.8℃（1971年7月21日），全年10℃以上积温5204.8℃，年均无霜期265天，平均降雨量1469.1毫米，相对湿度80％，年日照时数1792.1小时，光热能和水分条件较好，适宜林木生长。
2.1.4土壤植被
项目区域内母岩母质以板页岩为主，兼有花岗岩、砂砾岩、石灰岩、第四纪红色粘土及河湖冲积物，土壤种类以红壤为主，兼有山地黄壤和潮土。
在植被区划中，项目区域的植被隶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人工植被为主和少量天然植被并存，人为活动频繁，植被受人为干预较大。主要树种有杉木、马尾松、湿地松、檫木、枫香、毛竹、栎类等。
2.2社会经济条件
临湘市共辖1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4个国有林场、1个林科所、1个种畜场，285个行政村、15个居委会、15个乡林场，3406个村民小组，14.85万户。全市总人口51.9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0万户，40.06万人，城镇人口11.93万人。全市土地总面积172116.0公顷，其中林业用地95341.5公顷，耕地29533.3公顷，其它非林地47241.2公顷。2015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159.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22.9亿元，第二产业为90.1亿元，第三产业46.7亿元，市财政纯收入5.5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700元。林业产值1.45亿元。
2.3 森林经营状况
2.3.1森林资源
临湘市国土总面积172116.0公顷，其中林地面积95341.5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55.39％；非林地面积76774.5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44.61％。
    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面积86909.2公顷，疏林地面积383.3公顷，灌木林面积2843.8公顷，未成林造林地2027.7公顷，无立木林地631.9公顷，宜林地2475.0公顷，苗圃地42.4公顷，辅助生产林地28.2公顷。临湘市森林覆盖率为50.97%，林木绿化率为56.77%。
全市活立木蓄积量2330048立方米，其中林分蓄积2284735立方米，疏林蓄积3885立方米，四旁树蓄积30729立方米，散生木蓄积10699立方米。全市毛竹立竹株数共975998.45百株。乔木林蓄积量按龄组分：幼龄林蓄积量314116立方米， 中龄林蓄积量1427701立方米， 近熟林蓄积量296794立方米， 成熟林蓄积量160803立方米， 过熟林蓄积量85321立方米。
2.3.2 生态公益林区划
根据国家林业局《国家公益林认定办法》（林策发[2001]88号）和《国家林业局、财政部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林策发[2004]94号）文件，全市公益林（地）面积35565.5公顷，占林地面积37.30%；商品林（地）面积59776.0公顷，占林地面积的62.70%。公益林（地）面积中：乔木林地面积20631.0公顷，占58.01%；竹林地面积13162.4公顷，占37.01%；疏林地面积138.2公顷，占0.39%；其它灌木林地面积694.5公顷，占1.95%；未成林造林地面积546.8公顷，占1.53%；采伐迹地面积74.5公顷，占0.21%；火烧迹地面积38.6公顷，占0.11%；其它无立木林地面积27.7公顷，占0.08%；宜林荒山荒地面积251.8公顷，占0.71%。
2.3.3森林经营
临湘市是一个林业大县（市），在岳阳市的县、市、区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平江县，林业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林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所以历年来临湘市委政府都十分重视林业工作。为了把林业做大做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大办杉木林基地，75%的乡镇和28%的村都办起了林场，一度为临湘林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80年代后，为响应上级消灭荒山的号召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各地兴起了许多造林大户，其中不乏1000亩以上的大户。新千年后，临湘林业发展到了巅峰时期，随着退耕还林工程、防护林工程、林业血防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石漠化工程、法开项目等一系列工程造林项目的实施，临湘市的林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于2006年又制订了《临湘市2006-2016年10年楠竹发展规划》，规划规定每年营造楠竹3万亩，由市财政及相关部门拿出150万元进行补贴，其中市财政出100万元，市林业局出50万元。通过这些举措，临湘市近10年间造林累计达38万亩，封山育林达55万亩，中幼林抚育达66万亩，为社会提供商品木材30多万立方米，竹材4000多万根及各类木竹制品1000多万件。木竹原材及其制品远销湖北、内蒙古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由于资源丰富，产品精良，营销面广，羊楼司被誉为“中国竹器之乡”。
为确保林业的快速发展，巩固造林成果。临湘市着重抓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中幼林抚育及公益林的管护工作。森林防火工作除广泛开展宣传、群防群治外，全市还建立了25处火情瞭望观测点，一支专业扑火队，25支业余扑火队，做到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病虫害防治方面，全市建立了25个虫情测报站，发现病情及时报告，做到自早治小，真正把病虫害控制在经营允许范围之内。中幼林抚育主要是抓住季节，及时清除林内杂灌及藤蔓，并结合抚育选取优质苗木进行补植和对自然整枝较弱的阔叶树种进行修枝，有条件的地方实施锄抚培蔸和对楠竹林进行垦复与施肥。对于公益林的管理，主要是健全机构、完善制度、落实管护责任，并真正能够让林权者得到实惠。
2.4 抚育对象的基本情况
2018年度临湘市中央财政补贴森林抚育项目设计面积4000亩，共44个小班。具体布局于忠防镇、长安街道办事处、詹桥镇羊、云湖街道办事处、羊楼司镇、五里街道办事处、桃林镇、坦渡镇、聂市镇、江南镇、白羊田镇、五尖山林场、荆竹山林场、等11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及国有五尖山林场、国有荆竹山林场、白石园林场3个林场实施。按权属分：集体3200亩，国有800亩。按龄组分：幼龄林面积4000公顷。按抚育方式分：割灌除草面积4000亩。 
第三章  外业调查说明

3.1森林资源调查方法
在进行小班因子调查过程中，对于需要进行抚育间伐的小班，则对其森林资源实施调查，其方法是采用标准地调查法。在全面调查了解小班全貌的基础上，根据小班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典型布设标准地，每个标准地面积为0.067公顷，即25.82米×25.82米，标准地个数按标准地总面积不小于作业小班面积的2％进行布设。为防止进行标准地每木检尺时出现混淆，在进行标准地每木检尺之前，将样地外沿线的林木用喷红色油漆的方式进行标记。在标准地内，按标准地调查表逐项调查，填写各项调查内容，分别树种、保留木和采伐木进行每木检尺，填写每木检尺记录，起测胸径为5厘米。检尺时为防止遗漏，将保留木和采伐木在树干1.3米高处分别作出不同标记。在标准地内，分别不同径级选取标准木测量树高，根据量测结果绘制树高曲线，查算每个径级平均树高。
3.2作业区（地块）划分
依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或符合管理要求的森林资源档案资料，在符合条件的中、幼龄林中，按照先近后远、先急后缓、相对集中的原则，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抚育作业区（地块）。
临湘市本次森林抚育项目总面积4000亩，具体规划在忠防镇、长安街道办事处、詹桥镇羊、云湖街道办事处、羊楼司镇、五里街道办事处、桃林镇、坦渡镇、聂市镇、江南镇、白羊田镇、五尖山林场、荆竹山林场、等11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及国有五尖山林场、国有荆竹山林场、白石园林场3个林场实施。共44个作业区（地块）。
3.3作业小班区划
3.3.1小班区划
在选择确定的作业区中，以原二类调查资源小班为基础，根据不同抚育方式、作业方式、抚育强度区划作业小班，并现地作好各小班因子调查记录。利用1：10000地形图，到确定的作业区内，采用对坡勾绘的方法进行现地调绘。
全市共区划作业小班44个，全部是割灌除草。
3.3.2面积求算
将现地调绘的小班图形，利用Arcgis软件进行计算，确定小班面积。








第四章  各项技术措施设计

4.1幼林抚育
   本次设计进行幼林抚育的面积为4000亩，抚育方式为割灌除草，具体分布在忠防镇、长安街道办事处、詹桥镇羊、云湖街道办事处、羊楼司镇、五里街道办事处、桃林镇、坦渡镇、聂市镇、江南镇、白羊田镇、五尖山林场、荆竹山林场、等11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及国有五尖山林场、国有荆竹山林场、白石园林场3个林场实施。共计44个小班。 
4.1.1林分主要特点
幼林抚育的44个小班为1～6年幼龄林，虽造林后1～3年内进行过抚育，但因林分尚未郁闭成林，林内杂草、灌木丛生，杂灌盖度达80-90％，与林木争肥、争水、争光现象明显，严重影响幼林的正常生长。
4.1.2作业措施要求
     ① 实施时间
2018年5－9月。
     ② 实施措施
全面实施清杂割灌，可采取机割或人割等不同方式进行，清除妨碍树木生长的灌木、藤蔓和杂草，但遇珍稀濒危树木须加以保护，同时如遇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应注重保留，以便调整林分密度和结构。对针阔混交林中的阔叶树种实施修枝措施，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的1/3，既能保证林内各植株有正常的营养空间，又能培育出优质的无节良材。对林内杉木则实施除萌措施，每蔸保留一株生长于上方或两侧生长较好的植株予以定株。
4.1.3 作业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程度
通过对幼龄林进行割灌除草，增加了林木的营养空间，改变了杂草和其它灌木与目的树种争水肥的现象，杂草腐烂后增加了林地的土壤肥力，大大促进了目的树种的生长，促进其郁闭成林。 









第五章  成本效益测算
   
5.1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说明及依据
5.1.1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说明
    （1）割灌除草
    直接费用：用工量1.5个/亩，每个工日200元。其中清杂割灌1.1个工/亩；剩余物处理0.2个工/亩；修作业道0.2个工/亩；材料费3元/亩。直接费共计303元/亩。
    间接费用：包括实施方案编制、技术培训、作业设计、检查验收、档案管理、成效监测等其他费用及基本预备费。         间接费用共计5元/亩。
    直接费用、间接费用总计123.2元/公顷。
    
5.1.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依据
    根据有关部门规定的技术经济指标，结合现行物价和当前社会工资水平计算。
5.2投资概算
 2018年度临湘市中央财政森林抚育项目总面积4000.00亩，总投资为123.2万元，其中直接费用121.2万元，间接费用2万元。
    5.3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123.2万元，申请中央财政补贴资金42万元（包括直接费40万元，间接费2万元），占34.09%；地方自筹81.2万元，占65.91%。
5.4效益分析
    项目总面积为200.00公顷，项总投资79.20万元，一年中一次性为一个生产项目投入如此多的资金，确实困难较大。但只要求得上级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辅之以林场、林农自身的合理安排，按期如质如量完成任务是切实可行的。
首先，作为中央财政补贴森林抚育项目，国家补贴资金为1575.00元/公顷，本次临湘市中幼林抚育任务为200.00公顷，共争取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31.50万元，占总投资的39.77%。
    其次，该项目的实施中，按要求有60.00公顷的中龄林疏伐任务，项目实施后，平均每公顷可生产间伐材积2.13立方米，共计生产木材128.0立方米。除去各种税费及运输销售成本后，按400.00元/立方米的纯利计算，可创销售收入5.12万元，加上该项目国家投资31.5万元，比照项目总投入79.20万元，实际缺口为42.58万元，相比之下，困难不大。
    第三，项目实施的全过程，需要投入劳务工4800个工日。而项目实施所需劳务用工可由林场职工和林农自己完成，按每个工日200元计算，本项目设计有76.80万元的劳务工资，如果劳务工全部自筹，每公顷可节省项目费用0.384万元，或者说通过项目实施解决剩余劳力的就业。因此，该项目的实施，不仅能为森林抚育管理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且切合实际的管理模式，同时也为林场富余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第四，通过项目的实施，改善了林地林分结构，林木将朝着健康有利的方向发展，林分产量和质量得到了提升，森林的多种效能特别是森林生态效能将凸显出来，森林吸碳放氧功能明显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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